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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2025年
第一次住房公积金“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结果的通报

各住房公积金受托银行：
根据《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莆政办〔2016〕80号）和《莆
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莆房金业管〔2023〕15号）要求，为贯彻落实“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行动，统筹推进文明行业创建工作，切实加强住房公积金行业监督，规范受委托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防范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促进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5月26日至5月29日，中心抽调检查小组3名对6家住房公积金受托银行（市建行营业部、市交通银行营业部、市工行涵江支行、市中行涵江支行、市工行仙游支行、市兴业行仙游支行），开展住房公积金“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现就检查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内容
重点检查6家业务受托银行办理缴存和贷款业务以及财务处理、信息化建设、办公场所基础设施等情况。
二、检查结果
总体情况：经住房公积金系统查询及现场检查，6家业务受托银行能够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较好地履行了最新《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业务委托协议书》《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委托协议书》约定，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事项清单要求，贯彻落实“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行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设置公积金办理专柜，服务态度良好；单位汇、补缴金额能及时分解到位，配置银行端的网络系统设备，配备高拍仪、身份证识别仪，贷款流程能按照规定时限办理等，本次抽查结果总体情况良好。
三、存在问题：
1、 市建行营业部：（1）贷款逾期率连续4个月超过0.3‰；（2）楼盘回访材料未及时上报；（3）归集扩面工作进度没有序时完成；（4）对欠缴单位未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温馨提示函》。
2、 市交通银行营业部：经办人员操作错误，本应从中心存款户扣划资金用于偿还原贷款，直接从卖方账户扣划。
3、 市工行涵江支行：（1）未放置最新住房公积金服务指南；（2）未开展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一件事”业务；（3）4月份贷款逾期率骤增；（4）归集扩面工作进度没有序时完成；（5）对欠缴单位未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温馨提示函》。
4、 市中行涵江支行：（1）缴存开户岗位无人在岗；（2）归集扩面工作进度没有序时完成；（3）对欠缴单位未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温馨提示函》。
5、 市工行仙游支行：（1）未按规定时限完成他项权证信息维护；（2）4月份贷款逾期率达0.58‰；（3）楼盘回访材料未及时上报；（4）归集扩面工作进度没有序时完成；（5）对欠缴单位未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温馨提示函》。
6、 市兴业行仙游支行：（1）未放置最新住房公积金服务指南；（2）归集扩面工作进度没有序时完成。
四、整改要求
对于以上存在的问题各相关住房公积金业务受托银行网点要求在10个工作日内整改到位，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服务科，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说明具体原因，相关佐证材料附后。未被抽查到的业务受托银行对照检查问题自查自纠，举一反三，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各业务受托银行要经常组织《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业务委托协议书》《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委托协议书》学习，并做好学习记录。同时要加强住房公积金业务培训，及时参加中心举办的上岗考试，优化人员配置，落实AB岗制度，禁止出现空岗现象发生。人员调动需及时向中心报备，强化服务大厅管理，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工作质量。




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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